              社團法人佛教觀音慈善會急難救助辦法
1. 目的：
   一、社團法人佛教觀音慈善會(以下稱本慈善會)為協助遭逢急難之案家度過困境，依據本慈善會捐助及章程制訂本辦法。
   二、本辦法以「提供暫時性經濟補助」為原則，限急難事故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。
1. 救助服務：
[bookmark: _Hlk498522260]     急難救助以如下類為原則：緊急生活扶助、醫療補助、喪葬
補助、弱勢家庭學生助學金，表述如下：
	服務項目
	救助內容
	應備文件

	緊急生活扶助類
	弱勢家庭中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，因重大傷病、天然災害、人為事故、意外受傷、入營服役、入獄服刑、非自願性失業、失蹤、死亡等重大變故原因，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。（補助新臺幣一萬至五千元。）

弱勢家庭以下列各類為主
（1） 身心障礙
（2） 單親家庭
（3） 原住民
（4） 外籍小孩
（5）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


		1.
	本慈善會申請書正本(請務必詳細填寫，並於末頁簽名確認)。

	2.
	全戶戶籍謄本乙份。

	3.
	申請人身份證明影本乙份（身分證明證件上需有申請人照片與身分證字號）。

	4.
	當年度低收/中低收證明。

	5.
	申請人或代收者之帳戶資訊，郵局存摺封面
影本乙份，以供匯款。

	6.
	其他資料(得視案情另做提供，如申請人因重大傷病導致生活困境者需檢附診斷證明書)。

	7.
	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。




	醫療補助類










弱勢家庭學生 助學金
	經濟弱勢家戶內人口罹患重大傷病、遭受天然災害、人為事故、意外受傷等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。
（補助新臺幣一萬至五千元。）

弱勢家庭中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以下列各類為主
（1）身心障礙
（2）單親家庭
（3）原住民
（4）外籍小孩
（5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

經濟弱勢家庭（條件同上）戶內，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，因重大傷病、天然災害、人為事故、意外受傷、入營服役、入獄服刑、非自願性失業、失蹤、死亡等重大變故原因，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。求學子女，經學校老師評估確有其需求，並提出「轉介單」方得以申請助學金幫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，協助關懷其迎向美好的未來。
		1.
	本慈善會申請書正本(請務必詳細填寫，並於末頁簽名確認)。

	2.
	全戶戶籍謄本乙份。

	3.
	案主身份證明乙份（身分證明證件上需有案主照片與身分證字號）。

	4.
	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乙份。

	5.
	申請人或代收者之帳戶資訊，郵局存摺封面
影本乙份，以供匯款。

	6.
	其他資料(得視案情另做提供，如申請人因重大傷病導致生活困境者需檢附診斷證明書)。

	7.
	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。




	喪葬補助類
	經濟弱勢家戶內人口死亡而無力殮葬者，符合低收入戶，中低收入戶標準者。（補助新臺幣一萬元至六千元。）
		1.
	本慈善會申請書正本(請務必詳細填寫，並於末頁簽名確認)。

	2.
	全戶戶籍謄本乙份。

	3.
	申請人身份證明影本乙份（身分證明證件上需有申請人照片與身分證字號）。

	4.
	中低、低收入戶證明乙份。

	5.
	死亡證明書、喪葬收費標準明細證明、喪葬費用單據。

	6.
	申請人或代收者之帳戶資訊，郵局存摺封面
影本乙份，以供匯款。


	7.
	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。






1. 救助說明：
一、經公私立社福單位之人員評估確有其需求，並提出「轉介單」方得以申請， 
初步電話聯繫，致電案家、該鄉鎮公所鄰里幹事或社福機構，了解案家狀況，確認案家生活狀況及需求。
二、一般民眾主動申請，須填寫「申請表」，並經由本會人員去電了解申請人之狀況，且得視個案情況予以「家庭訪視服務」，爾後逕由本會提供個案服務。
三、受理申請救助案件工作時間：
1.本會收到轉介單資料後，本會承辦人員將盡速審查結果。
       2.申請補助個案最多一年補助1次，但如有特殊緊急事由，
         則另案處理。 
       3.審查結果若非經濟弱勢家庭本會補助對象本會不予補助。
單位：社團法人佛教觀音慈善會
地址：台南巿柬區中華東路2段105號3樓301室
服務專線：(06)2607089

